
摘 要：当代共和主义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被称为“公民共和主义”，另一派被称为“古典

共和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而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斯金纳。斯金纳的古典共和

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主题是个人自由，斯金纳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

“消极自由”的观念，但是他更为强调依附和奴役；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自由国家，斯金纳同自

由主义者一样主张“同意说”，但是他的国家观念更为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自由主义与

古典共和主义在自由观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对于自由主义，剥夺自由的东西是干涉；对于

古典共和主义，剥夺自由的东西主要是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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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虽然自由主义一如既往地占有统治地位，但是其他派别也对它提出了挑

战，特别是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社群主义的基石是共同体。在这种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光谱的两端，而共和主义则位于两者之

间。当代共和主义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被称为“公民共和主义”，它重视“积极自由”的观念，强调民

主和政治参与；另一派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它更重视“消极自由”的观念，强调宪政和法治。从思想

渊源来说，“公民共和主义”源于古代雅典，而“古典共和主义”源于古罗马。从思想倾向来说，“公民共

和主义”更为接近社群主义，而“古典共和主义”更为接近自由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斯金纳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他研究的是历史，但他针对的靶子则是现实。斯金纳理解的现实

就是自由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处于统治地位，而他从尼采和福柯那里学习了颠覆自由主义统治地位

的方法。借鉴尼采的“系谱学”，他试图追溯西方政治思想的系谱，其结果是在自由主义之前发现了共

和主义；借鉴福柯的“考古学”，他试图挖掘已经尘封的思想瑰宝，而这种瑰宝就是共和主义。也就是

说，斯金纳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典共和主义来挑战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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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自由

如果说哈贝马斯式的公民共和主义之核心观念是合法性，那么斯金纳式的古典共和主义之核心观

念则是自由。对于哈贝马斯，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程序，因此“合法性”是一个论证性的观念，其目的是

为国家权力提供一种证明。对于斯金纳，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根基，从而“自由”是一个论战性的观念，其

目的是从根基上对自由主义提出挑战。要挑战自由主义，必须对准靶子。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有两种

正统的表达：一种是伯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的区分；另外一种是麦克鲁姆（Gerald MacCallum）关于自由的“三位一体”的定义。

在1958年发表的《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提出了自由概念的经典区分，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

由”的区分。所谓“消极自由”是指人们摆脱什么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意味着免除各种限制；所谓“积

极自由”是指人们可以去做什么的自由，一般而言，自由意味着自己统治自己。前者对应的问题是“政

府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对我施加干涉”，后者对应的问题是“谁应该统治我”。伯林认为，这种自由的区分

反映了人们在利益、信念和生活目的方面的深刻分歧。伯林关于自由的区分引起了激烈争论。一方

面，虽然很多人赞成伯林对自由的区分，但是他们对哪一种自由更为重要产生了分歧。自由主义者一

般认为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为重要，良心自由比政治参与的自由具有更重要的内在价值。社群主义

者和很多共和主义者则认为积极自由更为重要，政治参与应该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优先的地位。另一

方面，也有很多人反对伯林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上则会把人们引向歧途。

一些理论家试图超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来阐发出第三种自由概念，而麦克鲁姆是最著名的代表。

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1967）一文中，麦克鲁姆提出，自由就是人们免除这种或那种限制而去

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自由有三个构成要素：第一是行为主体，在一般情况下就是自然人；第二是各种

各样的限制，它们表现为从法律规定的义务和禁令，到公共舆论和社会压力所产生的强制性影响；第三

是人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没有限制的场合，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做（或不去做）他们想做（或不想

做）的任何事情。在麦克鲁姆看来，自由就是这些要素的三位一体关系。①

虽然伯林和麦克鲁姆代表了自由主义的两种不同观点，而且麦克鲁姆的自由概念就是针对伯林关

于自由的区分提出来的，但是这两种观点并非是不相容的。对于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他们可以接

受麦克鲁姆关于自由的三位一体定义，同时赞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并且主张自己的观点与

消极自由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对于共和主义者（如斯金纳），他们认为伯林和麦克鲁姆都是自由

主义者，不仅两者的消极自由概念是成问题的，而且他们的自由观也是不可接受的。

这样，斯金纳在自由问题上就有三项任务：第一，反驳麦克鲁姆的自由观；第二，反驳伯林的自由

观；第三，提出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

从斯金纳的观点看，在麦克鲁姆的三位一体自由观中，自由主义最强调的因素是限制。斯金纳的

思路是：如果我们能够阐发一种自由观，而这种自由观可以没有限制的因素，那么就可以证明麦克鲁姆

的三位一体自由观就是错误的。借鉴社群主义者（如麦金太尔）的观点，斯金纳提出，古希腊的道德哲

学依赖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主张，我们是带有某些特定人类目的的道德人（这种观点后来为亚里士多

德派的自然主义伦理学继承了）；第二个前提主张，人类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我们的目的在本质上是

社会性的（这种观点后来为托马斯主义的经院哲学继承了）。基于这两个前提，我们只有真正从事于导

向“幸福”（eudaimonia）的活动，从而体现了最内在的人类目的，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对于亚里

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人类的社会本性及其内在目的就蕴涵了一种积极自由的观念。斯金纳论证

① Gerald C. MacCallum,“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76, No.3,1967, 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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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这些前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它们推论出一种积极自由的理论；这种积极自由的理论

完全不需要限制的因素，从而麦克鲁姆的三位一体自由观是错误的。①

斯金纳只是借用社群主义的观点（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来阐发一种积极自由的观

念，以证明麦克鲁姆的三位一体说是错误的，而他本人既不赞成社群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

斯主义），也不关注积极自由的观念。斯金纳重视的是消极自由，这与伯林一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

认为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是错误的。按照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自由意味着免除各种限制。如果存在

限制，那么就没有自由。如果有自由，那么就意味着限制的缺失。②对于伯林，自由与限制是连在一起

的，决定是否拥有自由的唯一因素是限制。斯金纳认为伯林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决定一个人是否自

由的因素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依附。在斯金纳看来，如果某个人依附其他人，那么即使他没有受到

限制，他也会处于不自由的状况，因为他始终处于对其他人（主人或统治者）善意的依赖之中。某个统

治者（或主人）可能是善良的和仁慈的，不会干涉臣民（或奴隶）的自由，但是臣民（或奴隶）毕竟是臣民

（或奴隶），他永远活在奴役的阴影中。③

与社群主义者以及公民共和主义者（如哈贝马斯）不同，斯金纳关注的重心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

极自由。与自由主义者也不同，斯金纳认为对自由的威胁主要不是限制，而是依附。从限制来思考自

由，自由的对立面是干涉。从依附来思考自由，自由的对立面是奴役。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政府对个人

自由的干涉，而共和主义反对的是依附，例如，臣民对统治者的依附，或者奴隶对主人的依附。

斯金纳反驳伯林和麦克鲁姆，其最终目的是提出一种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消极自由概念。自由主

义的消极自由概念强调的东西是限制，而且一般来说，在对人及其行为的各种限制中，最重要的是法

律。但是从斯金纳的观点看，法律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保障。基于这种立场，斯金纳试图阐发

出一种古典共和主义的个人自由观念。这种古典共和主义的个人自由观念由两个观点构成：第一个观

点试图把自由与公民自治和公共服务联系起来，以表明个人自由需要公民美德；第二个观点则试图把

自由与法律联系起来，以强调没有法律的强制，就没有公民美德，而没有公民美德，就没有个人自由。④

下面，我们来分析斯金纳关于这两种观点的论证。

在各种政体中，古典共和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政体是共和国，如古罗马共和国。在共和政体中，古

典共和主义者最为关注的东西是宪政安排。斯金纳认为，一种宪政安排的正当性依赖于两点：首先，政

府表达了共同体的真实意志；其次，政府推进了共同体的善。⑤也就是说，共和政体的实质在于公民自

治。要实行自治，共和国的公民就需要拥有公民美德，他们能够自愿服务于公共的善。一个人只有具

备公民美德，他才会愿意参与政治和管理政府，并且在这些活动中永远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

上。但是在斯金纳看来，很少有人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公民美德，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把个人利益置于

公共利益之上。斯金纳效仿古代的共和主义者，把公民美德的这种缺失称为“腐化”。

自由意味着公民自治，而公民自治需要公民美德。如果公民美德对于自由来说是必要的，同时又

因为人们的腐化而缺少它们，那么如何能够使人们拥有公民美德呢？斯金纳主张，如果人们没有美德，

那么就必须强迫他们拥有美德。能够强迫人们拥有美德的东西是法律。因此古典共和主义更重视法

律，并且主张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带来自由。古典共和主义者的思路是这样的：在法律的强制下，

① Quentin Skinner,“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in S. M. McMurrin(edit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
ues, Vol. VII,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6, pp.232-233.

② 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③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9-70.
④ Quentin Skinner,“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pp.229-230.
⑤ Quentin Skinner,“The Paradoxes of Political Liberty”, 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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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参与政治生活，从事公共服务，履行公民义务；在人们的各种美德中，履行公民义务是最重要的美

德；人们能够为公众服务，履行公民义务，这就是实现了自治；因为在共和国中公民的自由体现为自治，

所以法律强迫给人们带来的东西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自由。

总而言之，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自由主义强调认真对待权利，权利先

于义务，而古典共和主义强调认真对待义务，义务先于权利；自由主义用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免于政

府、团体和他人的干涉，而古典共和主义用法律强迫个人履行其公民义务，以服务于公共利益；自由主

义认为法律之于自由的意义是消极的，其功能在于提供保护，而古典共和主义认为法律之于自由的意

义是积极的，其功能是创造出自由。

二、自由国家

对于共和主义来说，自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更是国家的事情。虽然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都

持有自由国家的观念，但是对于国家应该具有什么性质并且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两者的观点是完全不

同的。自由主义在自由国家中更为强调权利和法治，并且主张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

不受侵犯。共和主义在自由国家中则通常更为强调自治和民主，即国家不仅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

且也应该由人民来管理，这意味着它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体的善。

斯金纳试图通过研究自由主义之前的历史来阐发一种古典共和主义的国家观念。他认为，在自由

主义于18世纪取得统治地位之前，西方的思想是共和主义的。从文艺复兴开始，一些理论家逐步发展

出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其中包括马基雅维利、西德尼、尼德汉姆、莫尔、弥尔顿和哈林顿等。斯金纳把这

些古典共和主义者称为“新罗马理论家”，并且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概括出共和主义的国家理论。

斯金纳所阐发的这种古典共和主义国家理论是由两个基本观念构成的：一个基本观念是这种国家

理论的正面，即“自由国家”（free state）；另外一个基本观念是这种国家理论的反面，即“公共奴役”（pub⁃
lic servitude）。斯金纳认为，新罗马理论家把国家理解为一个自由的共同体，而共同体的行为是由其全

体人民决定的。因此，如果人们要想理解自由的真正意义，那么他们必须把“个人自由”置于“自由国

家”之中。用新罗马理论家的话说，共同体拥有政治身体，就像个人拥有自然身体一样。我们可以把个

人与国家的自由加以对比：个人的自然身体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采取行动；同

样，国家的政治身体是自由的，这意味着它可以按照自己意愿不受限制地使用其权力来追求自己的目

的。无论是个人的自由还是国家的自由，都是按照其自治的能力来界定的。这就意味着，“一个自由国

家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政治身体的行为是由全体成员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志决定的”。①

斯金纳认为，一个国家是自由的，这意味着它所使用的法律是通过所有公民的同意而制定的。共

和主义者把法律看作支配政治身体运动的规则。所谓法律通过全体公民的同意而制定，就是说国家的

政治身体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它就是自由的。相反，国家在其他意

志的支配下行动，它就是不自由的。古典共和主义的国家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同意理论”，即国家应该

得到人民的同意。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主张的

都是“同意理论”。但是斯金纳认为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对于自由主义，“同意理论”的目的是证明政

府的合法性；对于古典共和主义，“同意理论”的目的更为激进，它要求所有法律都必须经由人们的同意

而制定，因为他们就是要服从这一法律的人。古典共和主义主张，人民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

服从者。

让我们把古典共和主义的上述主张归纳一下：自由国家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从古典共和主义的

①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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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看，一个国家是自由的，这意味着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并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动。但是问题的关

键在于，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人们一般认为，所谓人民的意志是指所有公民的个人意志的总和。然而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的意志通常并不是一致的。如果所有公民的意志不是一致的，

那么这种个人意志的总和就不存在。正是鉴于这一点，卢梭主张人民的意志就是“公意”，以区别于“众

意”（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和）。在这个问题上斯金纳借鉴了卢梭的观点：“当我们说到人民的意志的时

候，我们实际上一定是指多数人的意志。”①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那么所谓“按照人民的意志而行动”

只不过意味着“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而行动”。问题在于，事情为什么由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共和主义

者认为，虽然“多数决定”不是决定行动的最好方法，但是我们没有比它更好的办法。与“同意理论”类

似，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赞同实行“多数决定”。两者的分歧在于：自由主义更为关心的东西是在实

行“多数决定”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担心密尔所说的“多数暴政”；而共和主义更为关心的东西是少数

必须服从多数，担心社会的动乱和失序。

现在让我们分析古典共和主义国家理论的另外一面：不自由意味着什么？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

不自由意味着受到了非法的干涉或者限制，意味着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从斯金纳的古典共和主义观

点看，自由的反面始终是奴役。因此对于个人，不自由意味着成为奴隶；对于国家，不自由意味着公共

奴役。如果自由始终是与奴役对应的，那么使人处于奴役状态的东西是什么？斯金纳认为，奴隶之所

以是不自由的，不在于他们事实上是否受到了强制和压迫（因为他们的主人可能是非常仁慈的），而在

于他们的从属的法律地位。一个人成为奴隶并且是不自由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法律上属于某个人的

权利范围，并且通常处于某个人的权力支配之下。

斯金纳把国家的不自由称为“公共奴役”，而且他认为除民主制度之外的任何其他政体形式都属于

“公共奴役”。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奴役意味着被剥夺了按照自己意志从事行动的能力。在这种

意义上，自由国家应该体现出人民的意志。如果一个国家体现的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某个人（君主

制）或某些人（贵族制）的意志，那么它就是不自由的。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体现人民的意志，而是听命于

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那么即使它仍在实行法治，还保有各种宪法权利，它也是处于奴役状态之中

的。②也就是说，只有民主制度是自由的，其他的制度都是在实行公共奴役。

但是，现实的政治制度比政治理论更为复杂。从理论上说，只有三种制度形式，即一个人的统治

（君主制）、一些人的统治（贵族制）以及所有人的统治（民主制）。然而，现实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是某种

混合政体，比如英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是仍然保留了君主制。在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议会掌握国

家权力，但是君主拥有否决权。斯金纳认为，在民主体制内保留某种特别权力，而这种权力能够压倒民

主的权力，这时就会产生公共奴役。因为在这种否决权中，国家是按照一个人的意志而非人民的意志

采取行动。在君主拥有否决权的制度下生活，就是在奴役的危险中生活。③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斯金纳始终强调自由与奴役的对立，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且，

在斯金纳看来，奴役是指法律权利的不平等。就西方历史进程来说，对于前现代社会（资产阶级革命之

前的社会），普通百姓与统治阶级（奴隶主或封建领主）在法律权利方面确实存在不平等，可以说普通百

姓在政治上依附于统治者。新罗马理论家在这种情况下用奴役来界定自由，强调自由与奴役的对立，

这是合适的。然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即使我们认为仍旧存在阶级差别和不平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这些不平等主要不是法律权利方面的，而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在这种背景下，斯金纳强调自由与奴役

的对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无的放矢。

①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29.
②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47-49.
③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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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

斯金纳阐发了一种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在这种观念中，虽然他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消极

自由”的观念，但是他的自由观念更为强调依附和奴役。斯金纳也阐发了一种古典共和主义的国家观

念，在这种观念中，虽然他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同意说”，但是他的国家观念更为强调公民参与和公

共利益。虽然总体上共和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光谱上位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但是无论是自

由理论还是国家理论，斯金纳的观点都离自由主义更近，而离社群主义更远，尽管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

似乎拥有更多的共同性。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这种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放在一起加以考

察，以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关系。

古典共和主义一直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只有国家是自由的，而这种国家中的个人则是不自由

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共和主义主张国家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在这种国家中，公共利益优先于个

人利益，公民义务优先于公民权利，既没有预防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迫害，也没有考虑对个人权利的保

护，这样，个人自由难免会受到政府和他人的侵犯。

那么古典共和主义者如何来为自己辩护呢？他们如何来证明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斯金纳

通过历史研究，引用新罗马理论家的思想来回答自由主义的批评。对于早期的新罗马理论家来说，人

们之所以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国家（城邦共和国），这是因为自由的国家能够给他们带来光荣和伟大。因

为与专制国家相比，自由国家更为强大。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马基雅维利和那个时代的共和

主义者来说，人们之所以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国家（共和国），则是因为自由的国家能够给他们带来好

处。这种好处在于自由的国家维护公共利益，而君主制维护君主的个人私利。最终到了17世纪的时

候，一些共和主义理论家才明确主张，人民支持自由的共和制度，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制度的保护之

下，他们才能够享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说，通过几百年新罗马理论家们的努力，古典共和主义

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个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①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主张，虽然人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他有可能失去自由。人是如何失去

自由的？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分歧的。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人之所以失去

自由，这是因为他受到了干涉。自由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它们或者是自然

的（在专制政体中），或者是法律的（在民主政体中），而这些权利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自由，

就是没有干涉。如果这些自然的或法律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国家的强制性干预，那么自由就消失了。

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人们一旦受到他人、团体或国家的强制干

涉，他们就是不自由的。特别是对于极端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即使是为了帮助底层群体而加税，这也

是侵犯了人们的自由。

对于古典共和主义来说，使人们失去自由的东西与其说是干涉，不如说是依附。斯金纳认为，只要

你处于一种政治上依附的地位，你就是不自由的，因为依附会永远置你于这样的危险之中，即强行剥夺

你对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控制。这意味着，如果你生活在某种政府之下，而这种政府允许使用法外

的特权，那么你就已经处于奴隶的地位了。你的统治者可能很仁慈，可能不会使用那些法外特权，从而

你也许仍然保有你的公民权利，但是你保有的公民权利实际上依赖于统治者的善良意志。如果人们处

于政治上的依附地位，那么他们的自由随时都可能失去，这也就是说，他们一直生活在奴役状态之中。②

但是，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古典共和主义对依附的强调是错误的。因为依附只是某种干涉的危

①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60.
②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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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是实际的干涉，而使人们真正失去自由的是干涉。古典共和主义者所说的依附通常是指：人们仅

仅是法律的服从者，而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这样自由主义者会对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两点批评。首先，

“干涉”与自由直接相关，“依附”与法律对自由的保护相关，共和主义者把“依附”与自由直接联系在一

起，这样就混淆了“自由”与“自由的保护”。也就是说，用“依附”来界定自由是错误的。其次，虽然规定

自由之范围的东西是法律，但是人们自由的范围是由法律条文决定的，而非由法律制定者决定的。也

就是说，个人自由与特定的法律条文相关，而不是与特定的立法者相关。

这些批评反映了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在自由观方面的分歧。就自由观念的性质而言，斯金纳

的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者是相同的，因为两者肯定的都是“消极自由”的观念。而且，斯金纳也承

认，这种“消极自由”是通过限制的缺失而表现出来的。但是对于斯金纳来说，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

义的分歧在于：自由主义认为，导致失去自由的唯一形式就是干涉，从而只要使公民免于任何非正义的

干涉，就可以确保他们的自由；而古典共和主义主张，使人们失去自由的东西，除了干涉，还有依附，而

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样，不仅要使公民免于非正义的干涉，而且还要免于对别人的依附。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仅涉及自由观本身，而且也涉及自由观的历史。按照自由主义

者的观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史，而自由主义从近代到当代一直处于

统治地位。然而按照斯金纳的观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以17世纪为界，在此之前普遍流行的是共和

主义，只是在18世纪之后，自由主义才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斯金纳认为，这一切都源于功利主义作

为自由主义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一身二任，它既导致了共和主义的衰落，也帮助了自由主义的兴起。

从18世纪晚期开始，功利主义在政治、道德和法律领域都全面处于支配地位，从而导致自由主义的一

统天下。但是，斯金纳所描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会面临这样的质疑，即功利主义所取代的东西与其说

是共和主义，不如说是社会契约论。在18世纪之前，西方在整个实践哲学领域（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

法哲学等）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社会契约论，从格劳秀斯到康德，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契约主义者。到

了18世纪末，功利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社会契约论的突然死亡，从而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契约主

义的自由主义。一直到 20世纪 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后，功利主义才从统治地位跌落下

来。今天西方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三分天下，即自由主义可以分为三派，它们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

极端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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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nerandClassicalRepublicanism
YAO Da-zhi

Abstract：Contemporary republic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civil republicanism”and“classical
republicanism”.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rmer is Habermas, while that of the latter is Skinner. Skin⁃
ner’s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individual liberty. Skinner
advocates“negative liberty”like the liberals, but he puts more emphasis on attachment and slavery. The sec⁃
ond part is about the liberal state. He advocates the“consent theory”like the liberals, but his concept of the
state underlines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liberal⁃
ism and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in the view of liberty. For liberalism, what deprives liberty is interference; For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what deprives liberty is mainly attachment.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Skinner, republicanism,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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